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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行政处罚决定书（攀卫职防罚【2020】01 号） 

收到日期：2020 年 11 月 6 日 

生效日期：2020 年 11 月 4 日 

作出主体：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措施类别：行政处罚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用

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等相关条款规定。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1、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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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李某、田某某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2、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报告的要求安排

劳动者范某某进行职业健康复查。 

3、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将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检测、评价结果向劳动者公布。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1、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 2 名

劳动者李某、田某某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用人

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

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

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

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规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七)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并处五万元以上三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

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七）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

者、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未成年工或者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或者禁忌作业的；”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因案发后，你公司积极整改，

即安排李某、田某某脱离接害工作岗位，并对新上岗接害劳动者进行了上岗前职

业健康体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和《四川

省规范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裁量权实施规则》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依法

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按照《四川省规范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裁量权

实施规则》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从轻裁量，决定给予你公司：1、警告；2、罚

款 5.8万元的行政处罚。 

2、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报告的要求安排

劳动者范某某进行职业健康复查。 

这一行为违反了《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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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职业健康检查告，采取下列措施：(三)对需要复查的

劳动者，按照职业健康检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的规定。根据

《用人单位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五)项“用人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3万元以下的罚款：(五)未根据

职业健康检查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的；”的规定，决定给予你公司警告的行政处罚。 

3、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将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检测、评价结果向劳动者公布。 

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存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定期向所在地卫生行

政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

七十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以下的罚款：(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评价结果没有存档、上报、公布的；”的规定，决定给予你公司警告的

行政处罚。 

综上，按照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的原则，经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案件合

议委员会合议，决定给予你公司合并行政处罚如下：1、警告；2、罚款 5.8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诚恳接受处罚，将按照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定期限缴纳罚款。上

述处罚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此次公司被处罚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比重极小，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公告编号：2020-046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将按照规定缴纳罚款，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强化职业健康管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五、备查文件目录 

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攀卫职防罚【2020】

01 号）。 

 

 

 

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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